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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通知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公司董事

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会主席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无形资产摊销年限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因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变化，同意公司新增军品类无形资产摊销的会计估计政

策。本次变更后，公司无形资产专利以及非专利技术摊销标准为：自行开发取得

的非军品类无形资产，按事先确认项目的成果受益期间，一般是 3-5年平均摊销；

自行开发取得的军品类无形资产，按事先确认项目的成果受益期间，按 10 年平

均摊销。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四川长虹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组建方案的议案》 

为促进供应链业务良性发展，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拟出资 8,500万元与管理团队共同组建四川长虹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供应链公司”）。鉴于公司采购管理体系及供应链公司配套管理办法尚需进

一步健全与完善，同意公司调整供应链公司的组建方案，暂缓实施员工持股，调

整后方案为：供应链公司注册资本 1亿元，由公司与旗下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创投”）共同出资组建，其中公司出资 9,500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95%；长虹创投出资 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具体负责供应链公司组建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在经营范围中增加“无人机、无人机系统研

发及设计、无人机技术推广、无人机技术转让、无人机技术咨询、无人机技术服

务、无人机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原《公司章程》第二章“经营宗旨和范围”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家用电器、汽车电器、电子产品及

零配件、通信设备、照明设备、家居产品、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电子电工机

械专用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电池系列产品、电子医疗产品、电力设备、机械

设备、制冷设备及配件、数字监控产品、金属制品、仪器仪表、文化及办公用机

械、文教体育用品、厨柜及燃气具的制造、销售与维修；房屋及设备租赁；包装

产品及技术服务；公路运输，仓储及装卸搬运；集成电路与软件开发及销售、服

务，系统集成产品开发、销售与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高科技项目投资及

国家允许的其他投资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回收及处理；信息技术服务；财务咨询服务；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

品）、建筑材料、有色金属、钢材、塑料、包装材料、机电设备、贵重金属、汽

车零配件、电子元器件等国内购销、进出口；电信业务代办；广告设计、广告制

作、广告代理、广告发布。 

现修订为：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家用电器、汽车电器、电子产品及

零配件、通信设备、照明设备、家居产品、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电子电工机

械专用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电池系列产品、电子医疗产品、电力设备、机械

设备、制冷设备及配件、数字监控产品、金属制品、仪器仪表、文化及办公用机

械、文教体育用品、厨柜及燃气具的制造、销售与维修；房屋及设备租赁；包装

产品及技术服务；公路运输，仓储及装卸搬运；集成电路与软件开发及销售、服

务，系统集成产品开发、销售与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高科技项目投资及

国家允许的其他投资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回收及处理；信息技术服务；财务咨询服务；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

品）、建筑材料、有色金属、钢材、塑料、包装材料、机电设备、贵重金属、汽

车零配件、电子元器件等国内购销、进出口；电信业务代办；广告设计、广告制

作、广告代理、广告发布；无人机、无人机系统研发及设计、无人机技术推广、

无人机技术转让、无人机技术咨询、无人机技术服务、无人机生产和销售（最终

以工商管理机关登记的业务范围为准）。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销售分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注销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西昌、荆州、漯河、

济宁、宁波、温州、徐州、呼和浩特、银川销售分公司，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按

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以上 9个销售分公司注销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0月 24日 


